
龙泉镇关于对承包土地“三权分置”
重 要 内 容 政 策 解 读



一、问：什么是“三权分置”？



一 、 问 ： 什 么 是 “ 三 权 分 置 ” ？

 回答：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是农村的重大改革，也是今后农村要贯彻执行的重大政

策。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

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意见》涉及亿万农民的切身利益，是

农村的重大改革，重大政策。中央多次强调，“三农”工作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从

一定意义上讲，土地问题就是“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十八大以来，中央从党和国家

全局高度，对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作出了一系列部署安排。近日，中央印发了《

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对今后一段时期农村土地产

权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将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二、问：村土地“三权分置”
                的主线是什么？



  二 、 问 ： 村 土 地 “ 三 权 分 置 ” 的 主 线 是 什 么 ？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主线是处理好农民和土
地的关系。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深化农村
改革，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要好好研究农村
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者之间的关系。
今年4月25日，总书记在小岗村农村改革座谈会
上强调，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主线仍是处理
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这为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
度改革指明了方向。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
出，完善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依
法推进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



三、问：“三权分置”的主要
                  内容？



《“三权分置”意见》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精神。为贯彻落实中央要求和总书记指示，农业部会

同有关部门组织起草了《“三权分置”意见》，并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其主要内容和基本精神包括：

一是明确了实行“三权分置”

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对促进现

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二是强调了落实“三权分置”

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对坚

持土地集体所有权根本地位、

严格保护农户承包权、加快放

活土地经营权、完善“三权”

关系作出了具体规定;

　 三 、 问 ： “ 三 权 分 置 ” 的 主 要 内 容 ？

三是提出了确保“三权分置”

有序实施的任务和工作要求。

总之，《“三权分置”意见》

反映了实践需求，凝聚了群众

智慧，体现了中央意图。



   “三部曲”是中国特色农村土地制度不断创新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关于农

村土地制度改革安排，始终遵循着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客观规律，始终坚持尊重农民

意愿和维护农民的权利，在推进过程中环环相扣、循序渐进，其过程像一个“三部曲”

，不断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开放之初，根据当时农业生产力水

平低下、解决吃饭问题是当务之急，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把土地承包经

营权赋予农户家庭，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是“两权分离”，充分调动了亿

万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解决了温饱问题，也使几亿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为国民经济

的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基础支撑，这是我国农村改革重大成果，是带有根本性、基础性

的成果。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完善，按照归属清晰

、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产权制度要求，中央又部署开展了农村土地集体所

有权、农户承包经营权的确权登记颁证，向农民“确实权、颁铁证”，稳定农村土地承

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进一步夯实了制度根基。



四、问：“三权分置”所处
                   时代背景？



    四 、 问 ： “ 三 权 分 置 ” 所 处 时 代 背 景 ？

现阶段，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深入推进，农村劳动
力大量转移进城，到二、三产业就业，相当一部分
农户将土地流转给他人经营，承包主体与经营主体
分离，顺应这样一个发展现代农业的趋势和农户保
留承包权，愿意流转经营权的需要，现在又实行集
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三权分置”
并行。中央这些重大的政策和新的重大制度安排，
是土地制度改革的“三部曲”。“三权分置”这一
制度安排，坚持了土地集体所有权，稳定了农户承
包权，放活了土地经营权，为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
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推动现代农业发展
奠定了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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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问 ： “ 三 权 分 置 ” 所 处 时 代 背 景 ？

“三权分置”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后农村改革又一重大制度创新，也是中央
关于农村土地问题出台的又一重大政策。随着
《“三权分置”意见》的贯彻实施，我国农村基本
经营制度将更加巩固完善，现代农业将健康发展、
农民收入将稳步增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将加快
推进。

二



五、设置“三权分置”可以解
        决什么？



   五 、 设 置 “ 三 权 分 置 ” 可 以 解 决 什 么 ？

第一是通过科学界定三权的

内涵、边界以及相互间的关

系，来巩固和完善农村的基

本经营制度，能够更好地维

护、实现农民集体、承包农

户以及新型经营主体的权益。

1
第二是通过实行“三权分置”

促进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土地

作为要素要流动起来，培育新

型经营主体发展适度的规模经

营，推进农业的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这样就可以为发展现代

农业、增加农民收入提供新的

路径和制度保证。

2
两个问题



六、设置“三权分置”意义是
        什么？



它丰富了双层经营体制的内涵。双层经营体

制是农村改革开放之后确立的基本制度。从

“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从集体所有、

农户承包经营到集体所有、农户承包、多元

经营，应该说“三权分置”展现了我国农村

基本经营制度的持久活力，它是不断往前走、

不断发展的，因为它涉及亿万农民的切身利

益，是农村的重大改革，重大政策。小规模

的一家一户的经营有它的基础性意义，同时

也面临着规模小、竞争力不足、现代因素引

入不畅等问题，通过这个制度设计，既保持

了集体所有权、承包关系的稳定，同时又使

土地要素能够流动起来，所以说它使农村基

本经营制度保持了新的持久的活力。

开辟了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的新

路径。实行“三权分置”，在保护农

户承包权益的基础上，赋予新型经营

主体更多的土地经营权，有利于促进

土地经营权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

从而提高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

资源利用率。这为加快转变农业发展

方式，发挥适度规模经营在农业现代

化中的引领作用，走出一条“产出高

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

的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开辟

了新路径。

它还有重要理论意义，丰富了我党的“三农”

理论。“三权分置”实现集体、承包农户、

新型经营主体对土地权利的共享，有利于促

进分工分业，让流出土地经营权的农户增加

财产收入，土地承包权是一种用益物权，让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现规模收益，所以它是

充满智慧的制度安排、内涵丰富的理论创新，

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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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点 重 要 意 义

 “三权分置”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的魅力，是习近平同志“三农”思
想的重要内容，为发展现代农业、实现
城乡协调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
了新的理论支撑。



七、实施“三权分置”需要注
        意什么？



七 、 实 施 “ 三 权 分 置 ” 需 要 注 意 什 么 ？

      要正确处理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我国很重要的一个国情是人口多，特别是农村人

口多。农民问题始终是贯穿我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根本性问题。“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核心现阶段仍然是土地问题。今年4月，习近

平总书记在小岗村的座谈会上指出，我国农村改革是从调整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开启的，

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初主要处理好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和农户家庭承包经营之间的关系，那时候实行“两权分离”，打破了

大锅饭，调动了积极性，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现阶段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很重要

的方面就是处理好土地流转中的承包农户和经营主体之间的关系。



七 、 实 施 “ 三 权 分 置 ” 需 要 注 意 什 么 ？

　一是明确严格保护承包权，

强调维护好承包农户使用、流

转承包地的各项权益，任何组

织和个人都不能取代农民家庭

的土地承包地位，任何组织和

个人都不得强迫或者限制其流

转土地。同时根据形势发展需

要，又赋予承包农户在抵押担

保等方面更充分的土地权能。

1
二是要求加快放活土地经营权，赋予新的

经营主体在流转土地上享有占有、耕作并

取得相应收益的权利，稳定经营预期，使

其放心投入、培肥地力、完善农业基础设

施，这样才能推动现代农业的发展。总之，

《“三权分置”意见》把承包农户、新型

经营主体双方在承包地上权利厘清了，可

以有效地避免和化解流转中产生的纠纷，

确保农业的健康发展和农村的社会稳定。

2
为此《“三权分置”意见》作出了规定，概括起来是两方面：


